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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03年第 1次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督導會報紀錄 

壹、 時間：103年 7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30分 

貳、 地點：本府施政資料中心 

參、 主席：邱縣長鏡淳 

肆、 主席致詞：略                              紀錄：詹雅茹 

伍、 報告事項： 

一、宣讀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上次會議無列管提案。 

二、業務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 

      黃委員惠玲：本次會議中討論個案之一，因社會處未依法在期限內送

二裁報告，導致法院僅能依法駁回，請說明。 

      社會處回應：本案性交易部分經法院駁回後，因案主另涉性侵害事件，

由性侵害主責社工評估後認案家家庭功能不彰，予以接續安

置，並送法院裁定在案。另外，案主已因非行案件於 103年

7月 15日由法院裁定收容至今。本案將於會後另召開專案會

議，進行檢討及再教育，日後將定期加強社工人員在職訓練

及製作工作手冊。 

   魏委員順華：針對會議資料第 7頁教育宣導部分，目前已到各個學校

宣導兒少性交易防制相關法令，但如有機會也可對要從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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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為的人多加強宣導，使不知道法令而去違反的事件減

少。 

      社會處回應：因較難針對特定人做法律常識的宣導，本府將利用各種

公關活動場合，加強一般大眾對兒少性交易防制相關法令的

宣導， 

      主席裁示：針對黃委員所提的問題，請社會處做成專案來檢討，並加

強社工人員在職教育，其餘同意備查。 

（二）警察局工作報告 

劉委員玉玲：警察局的宣導活動場次較多，建議依宣導主題分類整理。 

      主席裁示：請警察局將宣導成果報告依宣導主題分類整理，其餘同意

備查。 

（三）衛生局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四）教育處工作報告 

劉委員玉玲：教育處的報告，內容多為「性侵害防制」、「性騷擾防制」，

建議日後針對「性交易防制」的主題做業務報告。另外，

教育處的宣導活動場次較多，建議依宣導主題分類整理。 

教育處回應：本處教育宣導日後會依劉委員建議做宣導主題的分類整

理。 

沈委員俊賢：教育處會報內容與「性交易防制委員會」目的已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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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偏向「家暴及性侵害防制委員會」報告內容，請思考如

何提供更深入性交易防制之業務，例如針對社會處之通報

開案之性交易個案分佈區域或學校，對該區域之學校，加

強相關性交易防制宣導及輔導，而不需無限擴充非「性交

易防制」之內容。 

主席裁示：請教育處下次業務報告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為主

題做業務報告。另外，將宣導成果報告依宣導主題分類整

理，其餘同意備查。 

（六）綜合發展處工作報告 

沈委員俊賢：請問宣導影片有沒有可能上傳至 youtube，如果是公開的

影片，上傳 youtube的點閱率會較一般播放的高，且點閱率

也較容易統計。 

綜發處回應：因權責的關係，由製作單位放在 youtube會比較適合，

本處主要放在本府官方網站或是其他宣導管道。 

主席裁示：綜發處建置的官方網站目前已突破 1億人次的點閱率，如

果能再參照沈委員意見，了解其他縣市的作法，利用多管道

的方式，更能做到各個面向，其餘同意備查。 

（七）國際產業發展處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4 

（八）民政處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九）勞工處工作報告 

             林委員松：如前面魏委員所提及，可對欲從事性交易行為人加強法令

方面的宣導，勞工處在職業訓練中或是其他宣導活動時也可

利用宣導摺頁或是性交易防制相關宣導品來加強民眾對性交

易相關法令的宣導。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陸、 提案討論：無 

柒、 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換：無 

捌、 散會（同日 14時 50分） 


